2026-2028年小微企业授信业务抵押房产委托评估及大中型授信客户5000万元以上（含）房地产押品价值委托重估服务采购需求
1、 服务供应商要求
1.企业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事业单位或机构，注册资金2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上（机构性质为合伙制的出资总额不低于120万元人民币），取得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或许可并在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评估机构所持评估资质的等级应当为一级（甲级、A级），评估资质不划分等级的除外（至少需要具备房地产、土地相关评估资质）。
2.企业须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3.企业须从事评估业务至少五年（含）以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评估业务或在厦门分行所辖区域范围内设立机构（含分支机构）。
4.企业经营状况正常且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数。
[bookmark: _GoBack]5.企业近3年具有与银行业合作以下信贷业务押品评估服务类型之一的合作案例：企业客户房产、土地和资产等押品评估、“抵押快贷”押品评估（可用线上评估平台），符合资格要求且有与建行合作案例的企业优先。
6.评估团队人员要求：
（1）人员资质：a.执业满三年，拥有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土地估价师等相关资质，并在评估协会注册为执业状态； b.三分之二以上的合伙人或股东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业经理且最近三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c.团队负责人应至少1人具有高级职称。
（2）人员要求：a.具备房地产估价师资格的人员不少于15人;b.具备土地估价师资格的人员不少于11人（其中本机构执业3年以上的土地估价师不少于执业土地估价师总数的40%）;c.具备资产评估师资格的人员不少于10人。
2、 服务品类：房地产评估服务。
3、 服务内容
1、房地产评估服务：评估公司应指派专业人员对评估对象实施现场勘察，并按照国家现有的有关不动产评估管理的法律、法规、规范准则客观、独立、公正地进行评估咨询工作，并出具价值评估报告。
2、房地产重估服务：客观、独立、公正进行价值重估工作，并按照我行要求格式出具价值重估报告。
4、 服务团队
服务供应商应组建专门的服务团队与我行进行日常业务对接，团队成员应不少于2人，服务团队的负责人需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从事房地产评估工作3年及以上。
5、 服务质量要求
1、房产评估服务：评估公司应指派专业人员对评估对象实施现场勘察，并按照国家现有的有关不动产评估管理的法律、法规、规范准则客观、独立、公正地进行评估咨询工作，并出具价值评估报告。
2、房产重估服务：客观、独立、公正进行价值重估工作，并按照我行要求格式出具价值重估报告。
6、 服务数量要求
1.2026-2028年度小微企业授信业务抵押房地产，拟采购房产评估服务2100个。具体如下：
	评估价值
（万元）
	评估个数
（个）
	评估均价
（元）

	100以下
	508
	60

	101—1000
	1300
	500

	1001—2000
	150
	1500

	2001—5000
	90
	3000

	5001—8000
	20
	6500

	8001—10000
	20
	8500

	10001以上
	12
	20000

	合计
	2100
	/



2.2026-2028年度大中型企业授信业务抵押房地产，拟采购初评价值5000万元以上房地产押品价值重估服务310个。
	评估价值
（万元）
	重估个数
（个）
	评估均价
（万元）

	5001—8000
	56
	6370

	8001—10000
	27
	8823

	10001以上
	228
	45297

	合计
	310
	35234


                                                                                                                                                                                                                                                                                                                          
7、 服务供应安排
服务供应商需上门查看押品，对于小微企业房产评估，需按要求将评估报告上传我行指定平台。
8、 款项支付要求
以邀请函为准。
9、 售后服务要求
服务供应商需在每月初将上一月的业务台账发送我行指定人员核对。
10、 报价要求
无
十一、其他要求
无。

